
本报济宁9月16日 (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韩雪)

因缺乏父母关爱，汶上县
14岁女孩小双离家出走来
到济宁，14日凌晨，她独自
一人蹲在环城西路路边，济
宁市第一救助站接到好心
市民的电话后，将其接回并
送到汶上家中，并联合当地
镇民政办和村委，为已经辍
学的小双落实学校。

14日凌晨零时30分左
右，济宁市第一救助站突然
接到了市民打来的求助电
话，称在环城西路有一个小
女孩蹲在路边，已经拨打了
报警电话，希望救助站对其
进行救助。救助站正安排车
辆准备接回这个小女孩时，
派出所的民警将小女孩送
了过来。“当时这个小女孩
低着头不大说话，而且提供
的家庭地址也不详细。”济
宁市第一救助站站长李尚
民告诉记者，救助站一方面
安排好小女孩的食宿，一方
面通过查询户籍了解这个
小女孩的具体家庭住址，一
直忙活到凌晨两点左右，才

得知这个小女孩家在汶上
郭楼镇。

第二天一早，救助站通
过郭楼镇民政办联系到了
小双的爷爷，老人说孩子已
经失踪了6天。为了让爷爷
尽快见到小双，14日下午，
李尚民站长安排救助站副
站长李兵护送小双回到汶
上的家中。“我父母离婚了，
从那以后就没见过妈妈，爸
爸在青岛打工常年不回家，
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回家的车上，14岁的小
双小声说，言语中透着忧
伤。“我初中在东平县上的，
因为户口的原因，初二就不
上学了。”小双低着头话说，
她在北京跟着叔叔打过一
段时间工，回家之后虽然想
上学，但不知道怎么办理。
小双在家呆着觉得无聊，就
想到济宁找份工作。

“你现在年纪太小，谁
也不敢雇你打工，好好上学
长大以后再工作也不迟。”
救助站副站长李兵嘱咐着
小双，“孩子是个好孩子，但
是缺少父母的关心。”李兵

心痛地说。下午4点，救助站
工作人员来到了郭楼镇政
府，小双终于见到了爷爷。

“这些天你干什么去了，找
了你好几天。”爷爷一看到
小双眼眶就红了，“这孩子
从小就跟着我和老伴，这次
出走我整整找了6天。”爷爷
张淑廉对李兵说，这次小双
能安全回来，真是太感谢救
助站了，“在路上我们了解
到 ，小 双 还 是 想 回 去 上
学 ，能 否 请 当 地 政 府 出
面 ，给 小 双 联 系 一 所 学
校。”李兵副站长表达了
救助站的想法，在场的郭
庄镇民政办主任信恒雪表
示将帮助小双联系学校，
汶上县民政局社会事物科
的工作人员表示，将定期
对小双进行回访。

16日下午，记者拨通了
小双爷爷张淑廉的电话，小
双的奶奶告诉记者，目前已
经联系好了镇里的初中，小
双17日一早就要去学校上
学。“这么多人关心我，我一
定好好学习。”在电话的另
一头，小双高兴地说。

仨蟊贼趁夜偷鸽子解馋

因触犯刑律均被判缓刑
本报济宁9月16日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孟冰)

三名男子因为嘴馋，萌生
偷鸽子解馋的歹念，于深夜
进入一户养鸽人家偷窃了
11只鸽子，不料在返回途中
被巡逻民警截获。记者16日
从梁山法院获悉，因犯有盗
窃罪，该法院一审判处三人
有期徒刑六至八个月，缓刑
一年至一年六个月。

6月2日，梁山县小路口
镇的任某、孙某、侯某三人
在一起玩耍时，一时嘴馋，
商量着偷几只鸽子解解馋。
当日夜24时许，三人驾驶摩
托三轮车，窜至邻近的郓城
县程屯镇养鸽户徐某家附
近。经三人商议，由任某在
院墙上撬洞，进入徐某家中
盗窃鸽子，孙某和侯某在外
看车望风。随后，任某使用

工具在土墙上撬洞进入徐
某院子里，在养鸽棚里盗窃
了鸽子11只，并打开徐某家
的大门“从容”离开。

睡梦中的徐某对此毫
无察觉，盗窃得手后，三人
急忙驾车逃离。不料在返回
途中，正为“鸽子宴”而垂涎
欲滴的三人与夜间巡逻的
公安民警撞个正着。民警发
现三人神色慌张，驾乘的摩
托三轮车形迹可疑，并在三
轮车上发现了被盗的鸽子、
撬棍等可疑物品，遂将有作
案嫌疑的三人带到派出所
调查询问。因人赃俱获，三
人无可抵赖，于是乖乖地交
待了罪行。三人所偷的鸽子
被公安民警全部查获，并及
时返还给了鸽子的主人徐
某。经鉴定，被盗鸽子价值
660元。任某、孙某、侯某在

庭审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觉得十分后悔，并供述三人
偷鸽子纯粹是因为一时嘴
馋。

法院一审后认为，任
某、孙某、侯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入户秘密窃取他人
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因三人庭审时自愿认
罪，被盗物品数额较小且已
退还受害人，予以酌情从轻
处罚。侯某的辩护人认为其
偷鸽子为了贪吃，进入徐某
家中后未盗取其他财产，社
会危害较轻，与审理查明的
事实相符，法院予以采纳。
据此，法院分别判处任某有
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零
六个月；孙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侯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三人
各并处罚金1200元。

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
路莹表示，根据2011年5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
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比原条文增加了“入户
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的”等内容，所以既使不是
多次盗窃、数额达不到较
大标准，如果是社会危害
性较大的入户盗窃、携带
凶器盗窃、扒窃的，仍构成
盗窃罪。

本案中，三被告人尽管

盗窃物品价值不足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关于
1000元以上为盗窃数额较
大的标准，但其为入户盗
窃，不受数额限制，“只要出
现入户、携带凶器进行盗窃
的行为，不管数额多少，均
构成犯罪。”路莹法官对记
者说。

法官说法>>

盗窃数额虽小，但已构成盗窃罪
——— 梁山法院刑庭副庭长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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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学女孩离家出走

民政部门助其重返校园

▲小双回家了，爷爷终于放心了。
晋森 摄

救助站工作人员嘱咐小双
要好好学习。晋森 摄


	H04-PDF 版面

